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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部長瑩雪：它可能是有一個場地被多元使用。 

李委員俊俋：偵訊有一定的規定，刑事訴訟法有相關規定，方才我提及 2004 年到 2008 年之間，你

們調了很多人去，2013 年也還有，這些人去安和招待所有沒有符合刑事訴訟法之規定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想應該有，對於個案，我是不會去…… 

李委員俊俋：答案是沒有。第二個我們會擔心的單位就是特偵組，上面這張照片部長應該非常清楚

，這張照片是所有特偵組檢察官排排站，然後說扁案辦不好就全體下台，請問部長，除了扁案

以外，特偵組有為了哪個案子站出來說，如果這個案子辦不好，我們統統下台，有沒有這種情

形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沒有印象。 

李委員俊俋：他們有沒有站出來說，若頂新案沒有辦好就統統下台？這個部分還是根本沒有起訴之

前。院長，我們今天只處理兩件事，第一，拜託你要求法務部，由法務部要求調查局依法儘快

交出過去的政治檔案；第二，現在的調查局、特偵組都是法務部底下的單位，但是他們處理的

並沒有依照現在民主政治的程序，特別是特偵組，我從 2012 年就提出要廢除特偵組，這個已經

變成人民怕得要死的東廠和西廠，如果這個沒有改變就沒有辦法建立真正的轉型正義，請院長

注意、督促，謝謝！ 

主席：謝謝李委員、謝謝張院長。現在請鍾委員佳濱質詢，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。 

鍾委員佳濱：（9 時 49 分）主席、行政院張院長、各部會首長、各位同仁。首先本席要請教張院

長及黃人事長，相信兩位對這部分應該都很熟悉，就是各機關學校有一個地域加給，公教人員

可以領這部分，目前的規定有分高山地區、離島地區以及山區及偏僻地區，在高山地區規定有

四級，最高的第四級可以領 8,240 元，如果有一個氣象測候所位於海拔 3,000 公尺，請問他們可

以領哪一級的加給？ 

主席：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黃人事長答復。 

黃人事長富源：（9 時 50 分）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知道委員要討論的問題。 

鍾委員佳濱：請問他們可以領第幾級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就是照規定。 

鍾委員佳濱：照規定他們只能領到第三級，因為該處位於海拔 3,000 公尺。如果那個氣象測候所的

人員主張，他們與 3,001 公尺只差 1 公尺，希望能領最高級的加給，若是他們來文寫到，該測候

所床的高度都在 1 公尺以上，所以該處的人員連睡覺時都位於海拔 3,001 公尺以上，請問這樣是

否可以領最高級的加給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我回答兩個問題，一個是公，另一個是教。 

鍾委員佳濱：這是測候所，所以先針對公的部分，你覺得這樣可以嗎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我會讓他們技術認定。 

鍾委員佳濱：全世界的官僚都一樣，因為官僚組織訂出規定，所以必須依規定辦理，這個案例不是

發生在中華民國，這是美國海軍測候所發生的情況，他們主張床的高度都在 1 公尺以上，所以

他們在 3,001 公尺以上生活，因此可以領到最高級的加給，你覺得這樣就夠了吧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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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人事長富源：這樣的狀況用單一標準規定是不合理的。 

鍾委員佳濱：接著，在我國的山地地區或偏僻地區，服務處至最近的公車站牌或火車站必須有如圖

上所示的步行距離才可以支領加給，這樣的規定是否合理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以單一標準而言，確有其道理，因為當時是找各縣市政府規定標準，但僅用單一標

準並不合理。 

鍾委員佳濱：全臺灣有 30 個原住民山地鄉為山地地區，若非屬原住民山地鄉的地區在適用標準上

則有困難。例如屏東的長樂國小，公車站牌位於校門口，但是公車一天只有 2 個班次，而且位

置在恆春半島，我不知道這樣的位置算不算偏僻，它的隔壁有一所高士國小，兩所學校相距不

遠，然而高士國小位於原住民山地鄉牡丹鄉，所以適用此辦法，可以支領第二級山地加給，但

是長樂國小位於非原住民山地鄉的滿州鄉，所以不能適用此標準，但是兩所學校的距離不到 3

公里，在此處服務的老師一邊有加給，另一邊則沒有，你覺得他們心裡會服氣嗎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委員所講的部分就是我改革的方向，我等一下會報告。 

鍾委員佳濱：教育部認定為偏遠地區的國民中小學共有一千多所，主要位於屏東、臺東及臺南，其

中以屏東的數量最多，有 130 所，而有將近 3 萬個學子在教育部認定的偏遠地區的學校上學，

但是絕大部分的學校無法依照人事總處的規定領到山地加給。 

以恆春半島地區為例，屏東縣的教師超額，但是恆春半島卻招不到老師，因為當地地處偏遠

、生活機能不足，一天只有 2 班公車，所以沒有人要去任教。距離長樂國小及高士國小最近的

7-11 在滿州鄉，開車要 25 分鐘，而滿州鄉有三所國小，分別是永港國小、滿州國小及長樂國小

，因為滿州鄉不是原住民山地鄉，所以沒辦法領取加給，曾經有一位紀錄片導演問當地的小朋

友，上學時最困擾的事情是什麼，是數學或是英文學不會嗎？小朋友回答：「不是，我們一個

學期換三個代課老師。」如果一個 6 歲或 7 歲的孩子，連認識老師都來不及，又怎麼有辦法認

識 ABC 或加減乘除呢！老師流動量這麼大原因是因為，地方政府沒有讓這些地區的老師可以符

合支領山地加給的彈性規範，所以他們招不到正式老師，只好招代理教師，第一次招聘時，限

有教師證，但是招不到，第二次只要是教育科系畢業即可，還是招不到，第三次只要大學畢業

就可以了，恆春半島的代理教師都要經過三次招考，而且還招不到老師。 

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認定標準太僵化，為了解決此現象，應該授權地方政府可彈性調整，

因為人事行政總處要訂出全國 368 個鄉鎮一起適用的規定有其困難性，但是地方縣市政府卻可

以依據實際需要給予調整，所以我們曾經建議人事總處擬定原則，由地方政府訂立標準後，報

人事行政總處核定，如果你們怕地方政府做濫好人，認為加班費及山地加給係由中央補助，所

以隨意訂立標準的話，也可以用總額管制的方式，以過去三年實際支領的山地加給，管制未來

實際合格認發的金額，你覺得是否可以用此原則進行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我可以把我們的計畫和委員所說…… 

鍾委員佳濱：你不用說你的計畫，我告訴你，你們公文回覆的狀況為何。屏東縣政府於 101 年 7 月

31 日向你們表達此情況，希望恆春及滿州可以納入，你們的效率很高，在 8 月 7 日回復公文，

回復的內容是，本總處已預定於 102 年度開始研議，將錄案作為參考；他們又在 103 年 3 月 26



 

 126

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6 期 院會紀錄 

日建議，在總量管制的原則下，授權地方政府審酌，你們 4 月 1 日答復，本年度（103 年度）已

邀集貴府參加……，就這樣 103 年過去了；屏東縣政府於 104 年 1 月 20 日再次表達，希望枋山

、車城、恆春及滿州能適用第一級支給，你們在 9 天後，也就是 1 月 29 日回復，你們在 103 年

10 月份已邀集各單位討論，等研議結果出來後就會答復。從 101 年開始，一直到 104 年，請問

今年是幾年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跟委員報告…… 

鍾委員佳濱：今年是 105 年，後來屏東縣政府在 104 年 8 月 3 日自行公布屏東縣政府恆春半島地區

各機關學校補助員工交通費注意事項，其中的最高級只能補助 3,000 元，我不想聽人事長回答了

，請問院長認為這樣的行政效率可以嗎？ 

張院長善政：有改進的空間。 

鍾委員佳濱：是否可以承諾在你們卸任前訂出此辦法，授權地方，並以總量管制的方式認定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委員考慮到的也只是單一標準…… 

鍾委員佳濱：我知道，你們研究了三年，請問你們用什麼方式解決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我們用多變量統計分析。 

鍾委員佳濱：何時可以交出答案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多變量統計分析的核定恐怕還要一段時間。 

鍾委員佳濱：是再過一年，還是再過兩年、三年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不會那麼久。 

鍾委員佳濱：在你卸任之前都做不到。 

黃人事長富源：行政不可以草率。 

鍾委員佳濱：這個案子已經研議了三年多，我不要聽你講話，我要告訴院長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

是伙伴關係，但是地方得不到中央的奧援，苦苦等了三年多，最後自己花錢做。如果你還有機

會到中央政府服務，我相信你不會選擇到這樣的團隊服務，你不會讓地方的行政人員不好做事

，謝謝。 

接著，在公務機關裡，正式公務員保公保，約聘僱臨時人員保勞保，院長認為他們比較喜歡

公保，還是勞保？ 

張院長善政：不清楚。 

鍾委員佳濱：我問過已退休的屏東縣政府秘書長，他說公務員有公保也好，有勞保也好，最怕的是

晚節不保。 

保障身心障礙者是政府做的一件很正確的事，而且政府要率先實施，所以政府機關規定 3%定

額進用身心障礙者，而私人民間企業則是 1%，聯合國也有相關的規定，這表示，依照國際公約

，政府要優先保障身障者的就業權益，所以政府的規定為 3%，民間的規定為 1%，院長覺得此

規定合理嗎？ 

張院長善政：當初規定時有其背景。 

鍾委員佳濱：我認同，但是目前公務機關為了滿足這 3%的定額進用，常常把額度訂在 21K 最低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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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臨時人員部分，如果你有身心障礙的小孩，但是他很聰明可以考上公務員，你希望他當臨時

人員，還是希望公務機關釋出職缺，讓他可以考上公務員？ 

張院長善政：如果考的上的話，當然是正式公務員。 

鍾委員佳濱：這個的前提是公務機關是否有報缺，若是他們可以用臨時人員解決，不報缺，大家也

沒辦法，而屏東縣政府很早就鼓勵各機關釋出缺額給身障特考，讓身障者可以透過公務考試取

得公務員資格，你覺得這樣的保障是不是比當臨時人員更好？ 

張院長善政：聽起來不錯。 

鍾委員佳濱：目前考試任用程序是，身障特考開缺、分發後，要經過近 4 個月的實務訓練，才能變

成真的公務員，但是，受訓期間的人員不能計入身障定額進用，原因出在哪裡？這不是人事長

的錯，這是誰規定的？現在約聘僱人員或臨時人員只要公開甄審、任用後，就可以加入勞保，

馬上就計入身障定額進用，所以用公務人員，政府比較刁難；用臨時人員，反而比較容易納入

身障定額進用，這問題出在哪裡？出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要加入勞保和公保。 

有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方面，銓敘部說在去年 1 月 13 日之前，占缺訓練人員訓

練期間不能算公務員，所以不能加入公保，但他們在受訓的四個月間有領國家薪水，如果他們

不算公務員，不能保公保，請問院長，他們可以保勞保嗎？ 

張院長善政：不清楚。 

鍾委員佳濱：我告訴你，大院的勞動部說，他們也不能保勞保。他們既不能保公保，也不能保勞保

，所以是晚節不保嗎？另外，人事總處告知地方政府，準公務人員於受訓期間不計入進用人數

，也就是說，請地方政府不要再報身障特考缺了，因為怕人進來之後，不能計入身障人員進用

人數，沒有用，是不是這個意思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這份公文不是這個意思。 

鍾委員佳濱：勞動部告訴大家，你們用的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占缺訓練人員（含身障特考的身障者）

，既沒有公保，也沒有勞保，且不計入身障定額進用人數。但如果機關沒有用身障者，一樣要

罰錢請機關繳怠金，院長知道這樣的情況嗎？你覺得要不要改進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這部分可以討論…… 

鍾委員佳濱：公務人員是不是我們自家人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跟委員報告，我們跟勞動部有工作權，跟銓敘部也有召開定期會議…… 

鍾委員佳濱：我告訴你這個法令是誰管的，這不是你管的，是院長管的。人事行政總處掌理受訓人

員保險之認定，勞動部掌理勞保人員之認定，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主管機關是衛生福利

部，目前這三個部是三個和尚沒水喝，都推給別人。衛福部說，身權法規定很清楚，只有勞保

和公保；勞動部說，這些人不是勞動者，是未來的公務員，所以沒有保勞保；人事總處說，這

是銓敘部訂的辦法，那是考試院的事，我們管不到。 

我講個故事，母親節快到了，有個廣播電台接受聽眾 call in 點歌，有位 DJ 在母親節前夕接到

一位小女孩的電話，她說我要點歌給媽媽，因為媽媽很偉大，她每天上班，下班還要做家事，

還要去安親班接我，周末假日也沒有休息，還送我去學舞蹈、音樂、美術、電腦及跆拳道，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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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休息。DJ 聽了很感動，就問她要點什麼歌給媽媽？她說我要點「女人何苦為難女人」。我

要告訴部長及院長，公務員何苦為難公務員？今天這件事，我們面對的不是其他人，是未來國

家的準公務員，然而銓敘部卻認為這些公務員在受訓期間不是公務員、不具公務員資格，但難

道他們不是在行使公權力嗎？他們領的薪水不是國家給的嗎？國家難道不是他們的雇主嗎？這

時候誰來保障他們的勞動權益呢？院長，可否在你卸任前找位政務委員來協調這三個部，將此

問題徹底解決，好嗎？ 

張院長善政：聽起來銓敘部有相關的規定…… 

鍾委員佳濱：銓敘部不用規定沒關係，行政院可以決定。 

黃人事長富源：這部分必須遵守相關規定。 

鍾委員佳濱：我同意遵守銓敘部的規定，但是銓敘部只說這些人未取得公務人員資格之前，不能保

公保，但是他們可以保勞保嗎？ 

黃人事長富源：我們可以跟…… 

鍾委員佳濱：我不是問你，我是問院長。請問他們可以保勞保嗎？ 

張院長善政：我們回去協調。 

鍾委員佳濱：一個月內請一位政務委員來協調此事，好嗎？開一次會來決定，不要拖個 3 年、4 年

。 

張院長善政：我們會在一個月內協調，但是不一定…… 

鍾委員佳濱：請一位政務委員來開會，協調重要部會，可以嗎？ 

張院長善政：因為還涉及到考試院，我們會找一位適當的人選出來。 

鍾委員佳濱：好，謝謝。 

主席：請楊委員曜質詢，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。 

楊委員曜：（10 時 5 分）主席、行政院張院長、各部會首長、各位同仁。部長，在今年總統大選

和立委選舉期間，全國檢調人員都很辛苦，針對你們查察賄選的辛勞，本席也在此表示欽佩。

可是有些問題還是必須要釐清，有關長期以來的幽靈人口問題，如果廣泛地認定幽靈人口，就

會造成返鄉投票意願低落。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，以虛偽

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請問部長，此意圖是否需在遷徙戶籍

時就存在？ 

主席：請法務部羅部長答復。 

羅部長瑩雪：（10 時 6 分）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是。 

楊委員曜：所以不能以單純的投票行為來反推當初是否有此意圖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我們要參酌其他客觀的因素。 

楊委員曜：這是一個評量標準，但不能單純因他遷徙戶籍且去投票，就以此來偵察犯罪吧？ 

羅部長瑩雪：對，檢察官會斟酌個案各方面的狀況來作評斷。 

楊委員曜：每個個案都會斟酌嗎？ 

羅部長瑩雪：是啊。 


